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江

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我

们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中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 对《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调整后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注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

发行方案的调整系根据当前监管及公司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后的方案合理、切实

可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对《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 对《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重新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按照《证券法》、《注册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本次发行确认竞价结果后及时与认购对象签署了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购协议并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结合当前监管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其中本次募集资金总额拟从不超过 16,000.00 万元（含本

数）调整为不超过 10,300.00 万元（含本数），故按照原获配比例同步调整认购对

象的获配股份数量及获配金额并重新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我们对《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重新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 对《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

订稿）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系公司结合当前监管及公司调整后的发

行方案而进行修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注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对《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

次修订稿）的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 对《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

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系结合当前监管及公司调

整后的发行方案而进行修订，论证分析切实、详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及《注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对《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

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 对《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系结合当前监

管及公司调整后的发行方案而进行修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注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对《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 对《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编制的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 

因此，我们对《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 

七、 对《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

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系公司结合当前监管

及公司调整后的发行方案而进行修订，符合《注册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中国

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

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文件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对《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

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 对《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层面 2020 年度业绩已达到考核目标，且授予的 34 名激励对象

个人业绩考核结果均为“优秀”或“良好”，根据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等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所需满足的公司层面业绩

考核条件及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条件均已达成，且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公司

《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本次解除限售符合公司《激

励计划（草案）》中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除限售的资格条件，其作为本

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相关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

同意公司为 34 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864,000 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

限售手续。 

因此，我们对《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下接独立董事意见之签字页，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吕  伟(签字)：                

  

郭立玮(签字)：                

 

陈  红(签字)：                

 

 

 

 

 

2021 年 11 月 29 日 

 


